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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鄂瑞天律证字[2016]第 060 号 

 

致：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安琪酵母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琪酵母”或“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安

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安琪酵

母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而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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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

件和材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

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

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

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依据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湖 北 瑞 通 天 元 律 师 事 务 所 
H U B E I  R U I T O N G  T I A N Y U A N  L A W  F I R M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589 号大武汉 1911 写字楼 A 座 9 楼 

Address: 9/F Block A The Great Wuhan 1911,No.589 Xinhua Road,Wuhan,Hubei  

电话(Tel): (86+27)59625780                                   传真(Fax): (86+27)59625789 

网址(Web): www.rttylaw.com                                  邮编(Zip): 430022 

天元 TIANYUAN 
 

上发布了《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以下简

称“会议通知”)，经核查会议通知列明了会议召集人、召开时间、地

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表决方式并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的对象及股东

的股权登记日、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的登记方法、公司联系电

话和联系人的姓名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及会议的通知符合我国法律、法规以及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召开，表决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大会由公司董事长俞学锋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下午 14:00 在湖北省宜昌市峡州夷陵饭店召开。公

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通过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8 日的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8 日的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

的议案及其他事项均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其召开程序符合我国法

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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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合

法资格。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4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为 167,776,249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0.90%。 

经查验公司提供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名单、股东及委托代理人的

证明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外，

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

董事会聘请的律师。 

经查验，上述人员的参会资格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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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 

（一）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的提供 

根据会议通知等相关公告文件，公司股东除可选择现场投票的表决

方式外，还可以采取网络投票的方式，在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上，公司使

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提供网络行使的投票平台，股东可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二）网络投票股东的资格以及重复投票的处理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网络投

票平台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可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中的任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的结果为准。 

（三）网络投票的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票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均计入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 

经审核，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9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 471,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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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网络投票时其股东资格由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网络投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网络投票的公告、表决方式和结果的统计均合法有效。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

了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以下议案： 

1、公司董事会 2015 年度工作报告； 

2、 公司监事会 2015 年度工作报告； 

3、公司 2015 年年报及摘要； 

4、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6、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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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 201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9、关于预计 2016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关于预计 2016 年度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11、关于拟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2、关于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13、关于审议《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14、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5、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16、《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17、《公司 2015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18、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9、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第 18、19、20 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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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由选举的 3 名监票人（包括 2 名股东代表和 1 名监事）

以及本所律师进行监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监票人和计票人的身份

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行使、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况。 

 

七、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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